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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7,788,103 股
●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

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利群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按照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根据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
授权， 同意公司董事会为 89 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共计解锁
7,788,103 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1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群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利群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实＜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
查意见，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1 年 1 月 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利群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2021 年 1 月 9 日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司通过内部 OA 系统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 公司监事会对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充分听取公示意见。 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 年 1 月 2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08）。

3、2021 年 1 月 27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利群商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
司股票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10）。

4、2021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向 96 名激励对象授予 26,480,342 股限制性股票，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份登记。

5、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
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7、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情况说明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 5 名激励对象已离
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0,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未达成，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91 名激励对象 （除已离职的 5 名激励对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0,456,137 股进行回购注销。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 2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对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08,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根据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的授权，同意公司为 89 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 分三期解除限售，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

例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份登
记。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锁条件 完成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3、上市后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 、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
以 202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 ，2022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8%； 或 以
2021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基数 ，2022 年度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不低于 8%。
注 ：（1）上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的计算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作为计算依
据，并剔除：A、公司新投资建设仓储物流、新开零售门店对净
利润的影响；B、管理费用中列示的本次及其他激励计划股份
支付费用影响；C、可转债转股及计提财务费用的影响 ；D、新
租赁准则执行 ，费用列支不可比影响 ；E、国家政策 、会计准则
调整等因素导致的对利润的影响 。
（2）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若公司因融资实施发行股票
（不包括可转债转股）或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行为 ，则新增加
的净资产及产生的净利润不计入业绩考核计算范围内。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751.23 万元，同期为-13,533.09 万元 ，考虑业绩考核剔除因素后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830.72 万
元 ，同期为-12,637.42 万元 ，同比增长 45.95%，满足解锁条件。
业绩考核剔除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16,751.23 -13,533.09

A、公司新投资建设仓
储物流 、 新开零售门
店对净利润的影响

-5,576.88 -895.67

B、管理费用中列示的
本次及其他激励计划
股份支付费用影响；

-2,564.61 -

C、可转债转股及计提
财务费用的影响； -1,779.02 -

D、新租赁准则 执行 ，
费 用 列 支 不 可 比 影
响；

- -

E、国家政策 、会 计 准
则调整等因素导致的
对利润的影响。

- -

剔 除 以 上 因 素 后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830.72 -12,637.42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在满足解除限售业绩考核的前提下 ，根据制定的 《利群
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
度的综合表现进行打分， 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除
限售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档次 ，考
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
限售的比例 ：
考评结果 合格 不合格

解除限售系数 100% 0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为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
成就。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
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三、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89 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788,10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9165%，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权益数量（万股 ） 本次可解锁的

权益数量（万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
权益的比例

丁琳 董事 100 30 30%
王文 董事、副总裁 50 15 30%
胡培峰 董事、副总裁 50 15 30%
胥德才 董事、财务总监 50 15 30%
张兵 副总裁 50 15 30%
罗俊 副总裁（退休离任） 50 15 30%
张远霜 总裁助理 50 15 30%
卢翠荣 物流总监 200 60 30%
吴磊 董事会秘书 60 18 3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共 80 人 1936.0342 580.8103 30%

合计（89 人） 2596.0342 778.8103 30%
注： （1）总股本为公司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总股本，即 849,733,508 股。
（2）本解除限售期内，有 2 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符合解锁的激励对象为 89

人。
（3） 表内获授的权益数量为股权激励对象初始获授权益数量， 因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未达成， 以上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已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回购注销。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为
符合条件的 89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激励计划》等有关文件的

规定，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进行了审核，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
为符合条件的 89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

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解除限售满足《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解除限售尚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解除
限售手续。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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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利群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
容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 5 名激励对象已离
职不符合激励条件，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340,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未达成，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91 名激励对象 （除已离职的 5 名激励对象）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0,456,137 股进行回购注销。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 2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符合
激励条件，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108,0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减少 10,904,137 股。
（二）公司可转债转股增加注册资本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公开发行 1800 万张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每张发行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8 亿元，期限 6 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利群
转债”，债券代码“113033”。 “利群转债”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 7.16 元 / 股，当期有效转股价格为 6.90 元 / 股。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累计有 205,000
元“利群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29,185 股，公司总股本因此增
加 29,185 股。

综上， 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和可转债转股影响， 公司总股本共计减少 10,874,952 股，公
司注册资本由 86,050.0460 万元变为 84,962.5508 万元。

二、修改公司章程
鉴于上述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并结合公司实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最新修订内容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
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050.046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4,962.5508 万元。

第十四条经依法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 ：日用百货销
售；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 ；日用电器修
理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农副产品销售 ；初级农产品收购 ；业
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企
业管理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理发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以下范围限分支经营）一般项目 ：广告制作 ；广告
发布；体育健康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柜台 、摊位出租 ；日用百货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烟草制品零
售；烟草专卖品批发；电子烟批发；电子烟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
住宿服务 ；餐饮服务 ；出版物零售 ；食品销售 ；婴幼儿配方食品生
产 ；小食杂；食盐批发。 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 ；鲜肉批发 ；
鲜肉零售 ；新鲜蔬菜批发 ；新鲜蔬菜零售 ；水产品零售 ；水产品批
发 ；食品用洗涤剂销售 ；日用品销售 ；文具用品批发 ；家居用品销
售 ；日用品批发 ；办公用品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 ；互
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五金产品零售 ；五金产品批
发 ；照相机及器材销售 ；日用家电零售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
学品）；汽车零配件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第十四条经依法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 ：日用百货销
售 ；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 ；
国内贸易代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酒店管理 ；自有资金投资的
资产管理服务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企业管理 ；物业管理 ；
住房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
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企业管理咨询 ； 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停车场服务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初级农产品收购 ；农副产品销售 ；保
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
售 ；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食用农产品批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 ；医护人员防护用
品批发 ；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 广告制
作 ；广告发布 ；体育健康服务 ；健身休闲活动 ；柜台 、摊位出租 ；互
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鲜肉零售 ；鲜肉批发 ；新鲜水
果零售 ；新鲜水果批发 ；新鲜蔬菜零售 ；新鲜蔬菜批发 ；水产品零
售；水产品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 ；鞋帽零售 ；鞋帽批
发 ；化妆品零售 ；化妆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 ；日用
品销售 ；日用品批发 ；珠宝首饰零售 ；珠宝首饰批发 ；珠宝首饰回
收修理服务 ；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 ；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 ；体育用
品及器材零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汽车零配件零售 ；汽车零配
件批发 ；食品用洗涤剂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 ；家居用品销售 ；照相
机及器材销售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
品）；通讯设备销售 ；通讯设备修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
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日用电器修理 ；建筑材料销
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金银制品销售 ；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电子
产品销售 ；安防设备销售 ；摄影扩印服务 ；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
光缆销售 ；户外用品销售 ；工程管理服务 ；洗染服务 ；机动车修理
和维护；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 。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互联网
信息服务 ；食品销售 ；食品生产 ；生鲜乳收购 ；药品零售 ；药品批
发；出版物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餐饮服务；住宿服务 ；建设工程
施工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烟草制品零售 ；电子烟零售 ；烟草专卖
品进出口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歌舞娱乐活动 ；理发服
务；洗浴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电影放映；呼叫中心 ；巡游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 ；网络文化经营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第二十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050.046 万元 ， 股份总数为
86,050.046 万股 ，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 。

第二十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4,962.5508 万元 ， 股份总数为
84,962.5508 万股 ，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币 。

第二十五条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二)要约方式 ；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二)要约方式 ；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 ）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
行。

第二十六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 、第 （二 ）项的原因
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四条第(三 )项、第(五)项 、第 (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
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 ，经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 （一 ）
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 起 10 日内注 销 ；属于第 （二 ）项 、第
（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 (三 )项 、第
(五)项 、第(六)项情形的 ，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
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照 《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 ）项 、第 （二 ）
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因本章
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三 )项 、第 (五 )项 、第 (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 ， 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
第 （一 ）项情形的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 ；属于第 （二 ）
项 、第（四 ）项情形的 ，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 (三 )
项 、第(五)项、第 (六)项情形的 ，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
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
者注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照 《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

第三十条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
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
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
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 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
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
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
担连带责任 。

第三十条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
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
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
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
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 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
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
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
担连带责任 。

第四十二条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四）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五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第四十二条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四）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五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七）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公司违反本章程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对外担保的权限和违反
审批权限 、审议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 ，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本
章程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五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中明确规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在保证股东大
会合法 、有效的前提下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包括视频 、电
话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股
东身份的确认方式依照本章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股东大会应采用网络投票方式的，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第四十五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中明确规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
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
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
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方便。

第六十九条公司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细规定股东大会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 ，包括通知 、登记 、提案的审议 、投票 、计票 、表决结
果的宣布 、会议决议的形成、会议记录及其签署等内容 ，以及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授权内容应明确具体 。 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应作为章程的附件 ，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第六十九条公司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细规定股东大会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 ，包括通知 、登记 、提案的审议 、投票 、计票 、表决结
果的宣布 、会议决议的形成 、会议记录及其签署 、公告等内容 ，以
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授权内容应明确具体 。 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应作为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

第八十条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不应当参
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充分说明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之前 ，公司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确定关联股东的范围 。关联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可以
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依照大会程序向到会股东阐明其观点 ，但
在投票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应当主动回避 ，不
参与投票。 关联股东未主动回避表决的，参加会议的其他股东有
权要求其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后，由其他股东根据其所持表
决权进行表决 ，并依据本章程之规定通过相应的决议 ；会议主持
人应当宣布现场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之外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 但是，该关联交易
涉及本章程规定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时 ，股东大会决议
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方为有效。
关联股东违反本条规定参与投票表决的，其表决票中对于有关关
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无效 。

第八十条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不应当参
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说明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之前 ，公司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确定关联股东的范围 。关联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可以
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依照大会程序向到会股东阐明其观点 ，但
在投票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应当主动回避 ，不
参与投票。 关联股东未主动回避表决的，参加会议的其他股东有
权要求其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后，由其他股东根据其所持表
决权进行表决 ，并依据本章程之规定通过相应的决议 ；会议主持
人应当宣布现场出席会议除关联股东之外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 但是，该关联交易
涉及本章程规定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时 ，股东大会决议
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方为有效。
关联股东违反本条规定参与投票表决的，其表决票中对于有关关
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无效 。

第八十一条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前提下 ，通过各
种方式和途径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方便。 已合并至第四十五条

第八十九条股东大会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其他方式 ，会
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
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 ，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公司 、计票人 、监票
人 、主要股东 、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
务。

第八十八条股东大会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其他方式 ，会
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
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 ，股东大会现场 、网络及其他表决方式中
所涉及的公司 、计票人 、监票人 、主要股东 、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
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

第一百〇五条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一百〇四条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〇八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
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 、解散及
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融资 、对外捐
赠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裁的提名 ，决定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
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

第一百〇七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
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 、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 、解散及
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融资 、对外捐
赠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十）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根据总裁的提名 ，决定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
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
会授权履行职责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 专门委员会成
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
计专业人士 。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规范专门委
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
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的权限 ，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专业
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应当制定相关决策制
度对前述事项的审批权限 、审查和决策程序进行规定 ，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一百一十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的权限 ，建立严
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专业人
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 ）除对外担保事项以外 ，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的 ，由
董事会表决通过 ：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
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4、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
过 1000 万元；
5、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6、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除对外担保事项以外 ， 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高者为
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2、交易的成交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3、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4、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
过 5000 万元；
5、交易标的 （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6、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 ，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
（二）公司发生对外担保事项，应提交董事会审议 。 达到本章程第
四十二条规定的标准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公司与关联自然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
用）在 30 万元以上的交易；公司与关联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拟发
生的交易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交易 。 应当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 （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 ）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的 ，应当披露审计报告或者评估报告 ，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第一百五十条监事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
（一）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事由及议题；
（三）发出通知的日期。

第一百四十九条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限；
（二）事由及议题；
（三）发出通知的日期。

第一百五十二条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向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
年度前 6 个月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3 个
月和前 9 个月结束之日起的 1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进
行编制。

第一百五十一条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向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年度报告，在每一会计年
度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中期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编制。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 以报纸公告 、专
人送出、邮件、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方式进行。
第一百六十八条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议通知 ，以报纸公告 、专人
送出 、邮件、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电话方式进行。
第一百六十九条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知 ，以报纸公告 、专人
送出 、邮件、传真 、电子邮件方式、电话方式进行。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以公告 、专人送
出、邮件、传真、电子邮件、电话方式进行 。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召开董事会的会议通知 ，以公告 、专人送出 、
邮件 、传真、电子邮件方式、电话方式进行。
第一百六十八条公司召开监事会的会议通知 ，以公告 、专人送出 、
邮件 、传真、电子邮件方式、电话方式进行。

第一百七十四条公司合并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并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可以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三条公司合并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并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上公
告 。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 ，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六条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五条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上
公告。

第一百七十八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 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 。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八十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
大损失 ，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

第一百七十九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
大损失 ，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 ， 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

第一百八十四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6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并提供证明材
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一百八十三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 ，
并于 6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上公告 。 债权人应当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 ，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并提供证明材
料。 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未做修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公司章程》修订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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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 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及其相互之间的担保额度累

计不超过 50 亿元。
是否有反担保：无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的资金需求，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2023 年度，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及其相互之间拟提供的担保额度
累计不超过 50 亿元。其中：（1）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担保对象在 40 亿元额度范围内
调剂使用；（2）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在 10 亿元额度范围内调剂使用。 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给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担保对象使用，但对资产负
债率 70%以下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不能调剂给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股本结构

1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998 年 1 月 22 日 人民币 86,050.046 万元

2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
限公司 2004 年 5 月 24 日 人民币 12,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3 利群集团青岛四方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00 年 5 月 10 日 人民币 2,6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4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分公司） 2002 年 9 月 28 日 人民币 20,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5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
公司 1997 年 2 月 25 日 人民币 15,0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6 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2006 年 3 月 2 日 人民币 16,0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青岛瑞尚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2005 年 2 月 21 日 人民币 4,491.5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8 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6 日 人民币 2,000 万元 南通德康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9 淮安市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0 日 人民币 500 万元 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 青岛福兴祥商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6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持股 100%

11 青岛鼎誉酒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0 日 人民币 100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2 青岛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
司 2019 年 8 月 8 日 人民币 2,0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3 青岛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 2019 年 6 月 10 日 人民币 5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4 胶州市品尚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人民币 5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5 青岛福记农场食品有限公
司 2018 年 1 月 9 日 人民币 5,0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6 利群集团青岛海琴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05 年 12 月 8 日 人民币 1,525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17 利群集团青岛前海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5 日 人民币 23,5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18 利群集团青岛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2008 年 3 月 31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19 利群（青岛）贸易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7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0 青岛裕兴昌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2020 年 6 月 12 日 人民币 10,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65%、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

公司持股 35%

21 淮安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
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 人民币 5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22 青岛祺尚鞋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8 日 人民币 200 万元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23 青岛福盛昌水产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1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4 利群集团城阳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 2008 年 5 月 4 日 人民币 39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5 利群集团胶南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2008 年 5 月 27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6 利群集团即墨商厦有限公
司 1999 年 11 月 3 日 人民币 5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7 青岛金鼎广场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12 日 人民币 5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8 利群集团胶州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9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29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2019 年 9 月 3 日 人民币 10000 万元

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80%；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 20%

30 青岛梓尚贸易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 人民币 500 万元 青岛瑞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 100%

31 青岛利源舜天商贸有限公
司 2016 年 8 月 23 日 人民币 300 万元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

司持股 100%

32 青岛利源舜丰贸易有限公
司 2022 年 7 月 7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

司持股 100%

33 青岛扬达互联网科技有限
公司 2020 年 2 月 18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100%

34 南通福兴祥贸易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4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持股 100%

35 青岛鼎晟水产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8 日 人民币 1000 万元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 100%

注：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可在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总额度内，对不同子公司（包括但不限
于上述列表子公司及决议有效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新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司）相互
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

（二）被担保人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负债 净利润

1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740,880,222.67 6,828,134,001.62 63,447,327.49

2 利群集团青岛利群商厦有限公司 1,230,330,481.57 810,976,662.94 -2,280,117.87

3 利群集团青岛四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96,122,091.80 86,005,984.28 16,184,448.40

4 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 2,365,389,537.18 1,346,981,622.87 33,816,049.95

5 青岛福兴祥商品配送有限公司 487,016,672.02 275,881,615.74 -7,836,496.57

6 青岛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504,548,255.78 253,843,057.90 -3,367,770.31

7 青岛瑞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83,299,287.81 57,708,887.94 4,652,810.93

8 淮安福兴祥物流有限公司 1,116,389,536.90 1,083,036,785.33 216,251.32

9 淮安市宇恒电器有限公司 335,188,913.93 316,706,084.38 17,333,567.86

10 青岛福兴祥商业有限公司 124,467,643.11 103,168,685.25 -643,284.89

11 青岛鼎誉酒业有限公司 550,249,160.38 412,579,806.12 17,407,367.80

12 青岛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86,717,431.99 65,403,797.28 245,515.58

13 青岛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59,045,523.82 56,649,813.65 -2,513,946.67

14 胶州市品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50,611,940.39 55,023,764.00 118,101.98

15 青岛福记农场食品有限公司 211,609,656.07 172,016,118.07 5,910,887.41

16 利群集团青岛海琴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112,274,199.01 88,022,023.71 -108,330.25

17 利群集团青岛前海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40,806,393.06 23,116,163.27 -2,912,782.70

18 利群集团青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8,087,768.00 49,121,027.10 1,687,418.18

19 利群（青岛）贸易有限公司 63,171,603.68 60,505,363.42 708,861.21

20 青岛裕兴昌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13,986,374.24 6,480,462.18 4,043,680.57

21 淮安臻丰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99,425,436.26 93,004,291.97 2,389,718.64

22 青岛祺尚鞋业有限公司 27,256,180.17 25,410,651.99 106,698.31

23 青岛福盛昌水产有限公司 68,223,400.82 57,991,253.98 442,845.82

24 利群集团城阳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249,902,018.15 205,015,321.35 10,755,379.89

25 利群集团胶南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38,036,538.52 92,875,264.41 21,026,351.72

26 利群集团即墨商厦有限公司 591,248,588.73 482,318,111.94 970,481.27

27 青岛金鼎广场有限公司 435,499,791.78 466,063,069.90 -21,453,996.77

28 利群集团胶州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441,864,844.99 487,050,504.66 -28,704,526.57

29 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23,377,679.49 180,993,413.13 -16,356,799.07

30 青岛梓尚贸易有限公司 59,520,702.84 55,695,993.79 -1,175,290.95

31 青岛利源舜天商贸有限公司 40,576,372.52 20,912,922.29 3,176,689.42

32 青岛利源舜丰贸易有限公司 10,857,826.95 717,190.73 140,636.22

33 青岛扬达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7,495,245.06 16,771,596.15 1,498,479.37

34 南通福兴祥贸易有限公司 5,794,795.86 5,803,473.03 -8,677.17

35 青岛鼎晟水产有限公司 - - -

注：青岛鼎晟水产有限公司为 2023 年 2 月 28 日新成立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担保人本公司、各

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业务
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或签章，董事会不再就每笔担保业务出具单独的董事会决议，本授权有效
期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

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本次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事项，风险可控，公平对等，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各子公司（包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及其相互之间的担保是

在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做出的，符合公司及子

公司的实际需要。 公司在决策上述担保事项时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决
策制度》，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 2023 年
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088,681,031.91 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

对外担保，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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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044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8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期限 6 年。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0,000 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178,928.69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XYZH/2020JNA10017”号《验资报告》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2、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使 用 资 金

1,264,188,000.26 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 11,336,252.30 元 ， 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25,366.96 元。

2022 年度，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资金 300,643,785.45 元，募集资金
专户利息收入 18,030.48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8,578.87 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
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564,831,785.71 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 11,354,282.78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33,945.83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0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34,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专户销户余额转出 9,622.37 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 1,765,779.90 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
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0 年 4� 月 8 日， 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
第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五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
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第一支行 38050101040088887 466,795.6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532902940410888 745,523.9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 372005516013000400415 553,460.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 37150198621009888886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东支行 3803023029666666692 0.00
合 计 1,765,779.90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利群智能供应链及粮食产业园二期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毕，该项目对应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
东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2022 年 10 月 25 日销户，销户时账户余
额合计 9,622.37 元已转出。

三、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转换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转换

的情况。
五、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截至 2020 年 8 月 11 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

129,882,172.42 元，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 公 司 使 用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自 筹 资 金 的 金 额 为
129,882,172.42 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就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出具了《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六、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3.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17）。截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34 亿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4.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45）。 截至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4.4 亿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67）。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已将该次实际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2.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6 月 8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2022-045）。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2-069）。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
额为 23,400.00 万元。

七、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

元。
八、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九、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利群商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并出具了
鉴证报告，认为：利群股份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利群股份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十、保荐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利群股份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附表 1：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8,928.6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064.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6,483.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是否
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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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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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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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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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利 群 百 货 集
团 总 部 及 商
业广场项目

否 58,928.
69

58,928.
69 58,928.69 15,352.

33
55,205.
72 -3,722.97 93.68 2022-05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蓬 莱 利 群 商
业 综 合 体 项
目

否 20,000.
00

20,000.
00 20,000.00 532.81 8,617.2

2 -11,382.78 43.09 2024-06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利 群 广 场 项
目 否 30,000.

00
30,000.
00 30,000.00 3,896.3

9
22,457.
16 -7,542.84 74.86 2024-06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利 群 智 能 供
应 链 及 粮 食
产 业 园 二 期
项目

否 70,000.
00

70,000.
00 70,000.00 10,282.

85
70,203.
08 203.08 100.29 2022-04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178,92
8.69

178,92
8.69

178,928.6
9

=SUM
(ABOV
E)
30,064.
38

=SUM
(ABO
VE)
156,48
3.18

=SUM
(ABOVE)
-22,445.51

87.4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项目 )

蓬莱利群商业综合体项目 、 利群广场项目原计划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均为
2022 年 6 月 ，受 2020 年至 2022 年新冠疫情持续反复及线上消费分流 、竞争
加剧等诸多因素影响，为了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 “蓬莱利群商业综合
体项目”、“利群广场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6 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129,882,172.42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23,400.00 万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 0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无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节余原因系项目尚在实施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